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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2202220222022】】】】0371037103710371 号号号号    

    

关于对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的问询函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现

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并补充披露： 

1.关于前期股权转让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富润集团）2021 年 8月 17 日与浙江国信成志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成志）签署《关于公司股份收购之收购协

议》，富润集团拟将所持上市公司 9%股份转让给国信成志，并在交

易对方协助上市公司引入战略资源即 IDC 项目后，根据项目情况将

所持不低于上市公司 10.4%股权的投票权委托给国信成志，届时公

司控制权将发生变动。截至目前，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尚未完成。请

公司补充说明：（1）当前股权协议转让进展，是否计划继续推进；

（2）结合股权转让事项进展，补充论证公司在前述事项推进期间开

展重大资产出售，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

相关规定。 

2.关于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预案披露，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标的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一指尚）主营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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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业务，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00 亿元、占上市公司总营业收

入比重高达 99.07%。本次交易如实施,可能将使公司丧失主要经营

业务及资产。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各业务板块最近一年又一

期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指标情况，补充说明本次重大资产

出售的主要考虑，论证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是否存在可能导致上

市公司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是否会对公司

未来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利影响,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2）充分提示如本次交易完成后，剩余业

务板块未来期间发生经营状况及业绩波动，可能导致经审计营业收

入低于 1 亿元且净利润为负、触发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的相关风险；

（3）预案披露，当前泰一指尚已向上市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杭州卡赛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赛科技）85%股权，后者主要从事运营商

5G 用户推广营销业务。请公司补充说明对卡赛科技的组织架构、人

员安排、业务运营等方面的整合措施及后续经营计划；本次出售泰

一指尚事项，是否会对卡赛科技的现有业务发展构成不利影响，并

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3.关于大股东协商受让事项。预案披露，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

方式出售泰一指尚股权，在两次公开挂牌转让未成交的情况下，由

控股股东与公司协商受让标的股权。请公司补充披露：（1）向控股

股东协商转让标的股权的定价基本依据。如出现最终挂牌价格低于

股权评估价值的情形，控股股东与公司有无相应价格约定安排以充

分保障上市公司权益；（2）控股股东转让价格的支付方式及期限，

并补充论证控股股东是否具备支付能力；（3）公司随重大资产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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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同步披露债转股方案，拟将所持对泰一指尚 5.5 亿元债权转为

对其股权增资，尚需股东大会审议。请公司补充披露在拟通过重大

资产出售置出泰一指尚全部股权的同时，通过本次债转股增加对其

股权投资的合理性、必要性，本次债转股事项是否将对公司原有债

权的主张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变相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公司拟采用

何种措施保障上述债权得以有效偿付；（4）年报披露，本期公司对

泰一指尚多笔应收账款转为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金额高达1.64亿，

请公司逐笔说明上述应收账款预计无法收回的原因，前期是否存在

计提不充分的情形，本期相关计提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是否存在通过大额计提压降资产净额进而调节标的估值的情形。

请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4.关于标的业绩承诺补偿履行问题。前期公司高溢价并购泰一

指尚，根据交易对手方江有归、付海鹏出具的承诺函，其自愿且不

可撤销地承诺2019、2020年泰一指尚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以下简称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59 亿元、2.07 亿元，若实际

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将以现金或股票等方式补足。往期年报显

示，泰一指尚 2019、2020 年分别实现扣非净利润 7528.26 万元、

2512.06 万元，与业绩承诺差额分别为 8361.64 万元、1.82 亿元，

均未实现业绩承诺。根据江有归、付海鹏 2020 年 11 月与公司签署

的补充约定，其应于 2021 年底前现金支付 2019 年度业绩补偿款

8361.64 万元。然而，截至目前公司仅收到 2019 年业绩补偿款 100

万元，且对2020年业绩补偿款支付等问题未与江有归、付海鹏达成

一致意见。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当前与江有归、付海鹏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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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两期大额业绩补偿义务的协商进展，拟进一步采取何种措施保障

上市公司利益；（2）在前述主体对公司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情

况下，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安排中是否涉及业绩承诺补偿义

务转移或承接事项，最终确定交易定价是否包含前述承诺补偿相关

对价。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当前推进重大资产出售是否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请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5.关于上市公司对标的债权及担保情况。公司公告披露，截至

2022年 4月27日为泰一指尚提供担保余额为8,000万元，同时，公

司预计2022年度为泰一指尚、卡赛科技及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不超过25,000万元，上述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请公司

补充披露：（1）泰一指尚与上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

关系、截至目前上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泰一指尚提供担保的预计

额度及实际已提供担保额度；（2）预案披露，在两次公开挂牌转让

未成交的情况下，由控股股东与公司协商受让泰一指尚股权。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第二十五条要求，

请公司补充说明在相关交易实施完成前，就上述债权债务及担保关

系进行清偿、解决的相应措施和具体解决方案。 

公司如已完成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的聘请，请财务顾问、法律

顾问对上述各项问题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在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在 5 个交易日内，针

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预案作相应修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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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